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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发布 2026
年优质企业安置租金扶持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现开始实施 2026 年优质企业安置租金

扶持的申报受理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指南发布如下。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

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》（深龙工信规〔2025〕

5 号）第十条。

二、扶持方式和标准

扶持方式为事后补助。按新租赁自用面积（不含宿舍等附属

和配套用房以及区政策性产业用房）给予每月每平方米 5 元的租

金补贴，单个企业补贴面积上限不超过原自用面积（不含宿舍等

附属和配套用房以及区政策性产业用房），每月补贴总金额不超

过 8 万元，最多不超过 24 个月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企业为因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等原因确需搬迁的

优质企业（具体以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关于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》第十条第

（一）款规定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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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企业搬迁涉及的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等项目立项

时间在 2015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之后。

（三）申报企业在搬出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等项目及申报本

扶持项目时，均为优质企业（具体以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

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

施细则》第十条第（一）款规定为准），且在龙岗区实际从事经

营活动。

（四）申报企业搬迁满 15 个月，补贴期限以企业完全搬离

原址 3 个月后且实际产生租金的次月 1 日起开始计算，补贴期限

不含免租期。

（五）申报企业未被依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且在

有效期内。

（六）申报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

责，不得弄虚作假、套取、骗取专项资金。

（七）申报企业提交的有关生产经营数据须真实可靠。

（八）申报企业不得以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或者多头申报区

级财政专项资金。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

其他条件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深圳市龙岗区优质企业安置租金扶持申请书（登录龙

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 http://cyfw.lg.gov.cn在线填写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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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承诺书需签字盖章后彩色扫描上传）。

（二）营业执照(多证合一新版，未换领多证合一新版营业

执照的，提交原旧版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、税务登记证

书)。

【原件彩色扫描上传。】

（三）企业类型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资质

证书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证书等）。

【原件彩色扫描上传。】

（四）企业信用信息报告（可在信用中国 https://www.cre

ditchina.gov.cn/网站上下载）。

【下载的电子版直接上传。】

（五）近 3 年在龙岗区纳统产值（营业收入）的佐证材料（可

在统计云互联网https://tjy.stats.gov.cn/platform/page.ht

ml#/pc/internetLogin 网站上下载）。

【下载的电子版直接上传。】

（六）申请补贴时段内及近 3 年在龙岗区纳税的佐证材料

（可在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电子税务局https://etax.shenzhen.

chinatax.gov.cn:8443/网站上下载）。

【下载的电子版直接上传。】

（七）搬迁前企业自用面积（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以及区政

策性产业用房）的相关证明材料，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

或协议、租赁发票或收据及转账记录等证明材料；自有物业的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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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相关物业权属证明材料，如《房地产权证》《房产证》《国有

土地使用证》《集体土地使用证》，经房管部门备案的《购房合

同》，含有明确房屋产权判词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法律文书（判

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），房管部门的租簿（《租用房屋凭证》），

银行《按揭合同》，土地开发证明、规划开发证明、用地批准等

有出具物业权属证明权限的政府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文书。

【原件彩色扫描上传。】

（八）搬迁后企业自用面积（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以及区政

策性产业用房）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或协议（须

明确含经营性面积数据）、申报扶持时段内的租赁发票或收据及

转账记录等证明材料。

【原件彩色扫描上传。】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在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申请书

企业登录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cyfw.l

g.gov.cn）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账号密码登录，然后在首页导航

栏选择“项目申报”——“产业资助”，在业务类别中选择【2

026 年龙岗区优质企业安置租金扶持项目】栏目进入申报。上传

申报资料后，请等待线上审核，并关注系统信息，需补充完善材

料的，请根据系统提示按要求进行补充完善。收到审核通过的信

息后，企业在平台下载带水印的申请书及其他申报材料。（注：

只有通过审核的材料才带有水印，还在审核中的材料没有水印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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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项目申报

企业在广东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）注

册、登录；进入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“龙岗区优质企业安置租

金扶持专项”申报（或在首页搜索栏搜索“龙岗区优质企业安置

租金扶持专项”），选择“在线办理”进入申报页面填报项目申

请，上传并提交带水印的申请书及其他申报材料，等待后台工作

人员审核，审核通过即完成线上申报流程。

（三）递交书面材料

企业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申报材料后，打印申办回执，在

5 个工作日内提交纸质材料，纸质材料在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

台下载带水印的申请书及其他申报材料，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并

以申请书作为封面，按顺序胶装成册，封面加盖公章，盖骑缝章，

准备一式两份。提交纸质材料时，须同时查验相关原件。

书面材料受理窗口地址：

1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（深圳市龙岗区龙翔

大道 8033-1 龙岗政务服务中心、0755-84502446）

2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天安云谷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

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 1 栋 B 座 1 楼、07

55-28909185）

3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运软件小镇分中心综合窗

口（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 8288 号大运软件小镇 17 栋 1 楼、0

755-2822913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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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中海信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圳

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李三路中海信创新产业城 19A 栋 2 层、075

5-33112166）

5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天安数码城分中心综合窗口

（深圳市龙岗区黄阁路 449 号天安数码城园区服务中心、0755-

89312333）

6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宝龙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圳市

龙岗区冬青路 18 号宝龙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1 楼、0755-2325549

2）

7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丰隆深港分中心（原启迪协信

分中心）综合窗口（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青春路与飞扬路交叉

口丰隆深港科技园产业促进中心 1 楼政务服务中心、0755-2839

9039）

8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星河 WORLD 分中心综合窗口

（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星路 8 号 IEO-S3 栋 1 楼、0

755-23952233）

9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康利城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圳

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 66 号康利城 2 栋 1 楼、0755-28681

209）

10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华南城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

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富安大道 1 号华南城招商中心一楼、0755-

2849123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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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运 AI 小镇分中心综合窗

口（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信义路大运 AI 小镇 B01 栋小镇客厅

一层、0755-89768806）

12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分中心

综合窗口（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三路与新能源五路交汇处

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企业服务中心，0755-28226779）

13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国际低碳城分中心综合窗口

（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教育北路 68 号高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

一楼，0755-28919635）

14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乐荟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圳

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 489 号乐荟科创中心 12 栋 G 层 01C，0

755-28896997）

15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创科技园分中心综合窗口

（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布澜路 21 号联创科技园 1

栋厂房 A、B 区 B101，0755-28300338）

六、申报时间

2026 年 2 月 1 日—3 月 31日，逾期视作放弃申报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扶持项目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：00-12：00，下午 14：

00-18：00。咨询电话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0755-28949032、289

49339，平湖街道 0755-85238612，布吉街道 0755-28539460，吉

华街道 0755-28259501，坂田街道 0755-89586704，南湾街道 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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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-28706367，横岗街道 0755-28699301，园山街道 0755-28389

925，龙岗街道 0755-84802849，龙城街道 0755-89916827，宝龙

街道 0755-23255943，坪地街道 0755-28281192；平台技术支持

QQ：2972069207，电话：0755-23602742。因涉及企业较多，请

企业按申报系统流程操作即可，业务高峰期电话繁忙请多试几

次，或者加技术支持 QQ咨询问题。

（二）申报时间（2026 年 2 月 1 日—3 月 31 日）指企业登

录龙岗区企业服务信息平台填报申报材料的时间，不含后续修改

及提交纸质材料时间。但纸质材料必须在收到广东政务服务网审

核通过的信息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。

（三）申报期结束后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按程序开展后续

工作，拟扶持的企业名单将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上公示。

温馨提示：我局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资金扶

持申报事宜，不接受第三方单位代为申报，请企业自主申报（申

报企业需提供申报人员 6 个月以上本单位社保证明）。我局将严

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有任何机

构或个人假借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，请知情者向

我局举报。


